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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就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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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年

報

ISSN : 1726-7366ISSN : 1726-7366 GPN : 2007500043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Deposit Insurance 
Ensures a 

       Happy Life
Deposit Insurance 

Ensures a 
       Happy Life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董事長暨總經理報告

組織與職掌系統圖

董事暨監察人名錄

公司業務概況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重要統計資料

附錄一 本公司年度大事紀

附錄二 存款保險制度之改進沿革

04

06

06

11

33

47

50

52



董事長暨總經理報告

回顧民國（下同）105年國際經濟情勢，受英國公投脫歐、貿易保護主義升高、新興

巿場成長動能放緩等影響，全球經濟表現不如預期。除美國經濟穩定成長外，歐盟、日

本及中國大陸等經濟體復甦緩慢。近來全球經濟情勢轉趨穩定，國內經濟亦由谷底回

升，惟因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歐洲政治不確定性，新興市場金融風險等因素交疊

下，全球經濟潛在風險，恐影響我國經濟未來表現。因此，如何穩定金融體系之發展，

協助促進經濟成長，實為政府施政之要務。本公司身負金融安全及保障存款人權益之雙

重政策性任務，多年來積極配合政府金融改革政策，成功讓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平和退出

市場及改善金融機構經營體質，對保障存款人權益及維護金融穩定之貢獻備受肯定。本

年度繼續配合主管機關交辦事項及監理政策，支援保險安定基金處理1家問題保險公司接

管事宜、對金融機構海外及中國大陸地區之資產暴險情形、銀行承作店頭市場衍生性金

融商品等業務加強監控、舉辦金融科技(FinTech)與資訊安全座談會及國際專業訓練研討

會等，順利達成任務，有效發揮存款保險穩定金融之功能。

有鑒於金融機構易受國際經濟動盪與科技發展帶來之金融創新影響，應特別重視法

令之遵循及風險管理。本公司除加強控管要保機構承保風險，並透過金融預警系統及專

責人員制度，落實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有效掌握要保機構經營資訊。另積極配合主

管機關監理政策，強化各種金融機構業務之監控，除定期彙陳主管機關參考，並透過參

與相關金融監理機關資訊交流及協調處理機制，及早掌控要保機構經營風險，建立完善

監理相關資訊。

本公司前配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以下簡稱金融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該基金於100年底屆期結束後，並持續以接管人或清理人身分處理8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之保留資產，加速回收資金，積極辦理未結訴訟案件及不法人員追償事宜，以維護社會

公平正義及國庫利益。本公司為鞏固存款保險之保障基礎及強化承擔風險能力，自100年

起奉主管機關核定調高存款保險費率，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持續累積中，同時為提升要

保機構保費申報作業之便利性及效率性，本年度開發完成網路傳輸之「存款保險費申報

傳輸系統」。

為促進國際合作及提升我國存款保險功能，本公司持續推動與各國存款保險機構及

國際金融監理機關之合作交流。除擔任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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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posit Insurers, IADI)執行理事會理事、核心原則與研究委員會主席及研究與準則技術委員

會主席等重要職務外，本年度特別邀請IADI主席Dr. Thomas M. Hoenig來臺訪問，期間並拜會政

府高層及主管機關首長。此外，本年度舉辦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國際專業訓練研討會，邀

請國際同業資深專業代表來臺講授；同時積極與國際存款保險同業洽談合作備忘錄，迄105年底

已與16個國際同業機構建立正式合作關係，除透過國際交流推展分享臺灣經驗外，亦參與IADI全

球存款保險機制之各項研究及訓練，有效提升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功能，並與國際充分接軌。

展望未來，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日益複雜化且富挑戰性，本公司將秉持勤事敬業精神發

揮金融安全網功能，持續充實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強化控管承保風險、改善要保機構退場處理

機制、研修存款保險相關法制及積極宣導存款保險，並配合主管機關監理政策，持續辦理銀行衍

生性金融商品及本國銀行海外(含大陸地區)暴險之監控分析，俾建立更完備之存款保險制度，以

促進金融業穩健經營及保障存款人權益。

本公司長期以來承蒙各界支持及全體同仁努力耕耘，使存款保險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展，謹

藉此表達謝忱，尚祈先進及各界碩彥續予支持與策勵。

總經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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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職掌系統圖

董 事 會 監 察 人

董 事 長 雷仲達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董 事 林銘寬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李滿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邱淑貞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陳業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歐陽文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武令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常駐監察人 胡亞生（中央銀行代表）

監 察 人 蕭翠玲（中央銀行代表）

 陳南吉（中央銀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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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處
掌理存款保險業務、最高保額與差別費率之規劃研究、資金運用管理、對要

保機構暨過渡銀行提供資金，以及辦理存款保險相關宣導事宜。

風險管

理 處

掌理金融預警系統、承保風險之管理、對要保機構辦理場外監控、輔導、監

管、提出警告、終止契約及協助要保機構處理擠兌事宜。

清理處

掌理問題要保機構接管、退場處理策略規劃、對併購機構或受接管之要保機

構提供財務協助、對停業要保機構存款人辦理賠付、墊付保額外債權、停業

要保機構清理及過渡銀行設立、經營、管理、處分等事宜。

特別查

核 處

掌理金融機構申請加保、要保機構保費基數正確性、電子資料檔案建置、申

報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指標資料之評估查核、行使終止要保契約及履行保

險責任前資產負債查核，以及辦理內部控制、內部稽核作業相關事宜。

法務處

掌理契約、涉訟、金融法規、存款保險相關法令之研究及追究問題要保機構

不法人員民事責任、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款民事責任追償及事證之
查核暨其他有關法律事宜。

國際關

係暨研

究 室

掌理國際合作交流、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有關事務、存款保險暨金融安全

網相關問題之研究及英語文宣等事宜。

會計處 掌理歲計、會計及審核等事宜。

秘書室
掌理機要、文書、採購、出納、財產管理、圖書管理、公共關係、會議行政

暨其他庶務事宜。

資訊室 掌理電子資料處理作業之規劃、設計、執行、管理暨其他有關事宜。

人事室 掌理人事管理暨人員培訓等事宜。

政風室 掌理政風業務有關事宜。

中區辦

事 處

掌理臺中至嘉義地區要保機構經營資訊之蒐集、整理、分析與控管、輔導、

查核、處理擠兌及協助接管、賠付等相關事宜。

南區辦

事 處

掌理臺南至臺東地區要保機構經營資訊之蒐集、整理、分析與控管、輔導、

查核、處理擠兌及協助接管、賠付等相關事宜。

各處室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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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經理及各部門主管

副總經理 陳聯一 副總經理 蘇財源

國際關係暨研究室主任 范以端

副總經理 周秀玲

南區辦事處主任 彭永輝 人事室主任 詹碧蓮

清理處處長 林英英 法務處處長 楊靜嫻 會計處處長 呂麗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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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處處長 鄭明慧特別查核處處長 葉露

業務委員 林鴻進

業務處處長 陳冠榮

業務委員 陳耀崑

資訊室主任 紀慧敏中區辦事處主任 陳新益 秘書室主任 蘇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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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存款權益

審慎規劃存款保險機制，力求完善而且切合時宜，

確保金融消費大眾獲得最充足的存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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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我國辦理存款保險之專責機構，成立宗旨在保障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維護信

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為落實立法意旨，存款保險條例賦予本公司辦理存款保

險、控管承保風險、對要保機構辦理特別查核、處理問題及停業要保機構等重要職責；茲將

前述重要職責及政策性任務之年度辦理情形分述如后：

一、存款保險業務

（一） 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情形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0條暨「金融機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審核標準」規定，本年度計有

4家新設立信用部之農漁會成為要保機構，另有1家外國銀行因結束在臺業務而終止要保。截

至105年12月31日止，要保機構共計400家，其中本國公營金融機構3家、民營銀行36家、外

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28家、信用合作社23家、農會信用部282家及漁會信用部28家。

（二） 風險差別費率調整及施行情形

1. 鑑於自100年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及本公司之一般金融保險賠款

特別準備金因配合政策與金融重建基金併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事宜而不足，為加速保

險賠款特別準備金之累積，強化承擔風險能力，爰研議存款保險費率調整案並奉主管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定自100年起施行，要保機構存款保險費率如

下：

(1) 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5、6、8、

11、15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 0.5。

(2) 信用合作社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4、5、7、10、14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

定費率為萬分之 0.5。

(3) 農漁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2、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

定費率為萬分之 0.25。

2. 為使要保機構經營風險及其財務狀況更有效且即時反映於風險差別費率，本公司102年度

完成「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評估指標及權數之研修，亦將核算差別費率之風險指標之

一「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綜合得分」之財務指標資料來源全部改採申報資料。復配合金

公司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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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於101年11月26日修正發布「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中有關逐年

提高最低資本要求相關規定，爰據以修正差別費率之另一風險指標「資本適足率」有

關銀行風險分級規定。前開修正案業經金管會於102年10月16日核定，並自103年1月

1日起施行。

3. 截至105年12月31日止，全體要保機構中，適用第一級費率者約73.0%，適用第二級

費率者約15.2%，適用第三級費率者約8.8%，適用第四級費率者約2.5%，適用第五

級費率者約0.5%。

（三） 最高保額及保障情形

自100年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及擴大保障範圍至外幣存款及存

款利息後，依據全體要保機構申報105年12月31日之存款資料統計，要保存款總額約41

兆餘元，保額新臺幣300萬元以內存款約21兆餘元，保額內存款占要保存款總額比率為

52.3％，另受保障存戶之戶數比率為98.3％，顯示最高保額調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後，

已使絕大多數小額存款人受到保障，且有效安定存款人對金融機構之信心。

（四） 開發完成「存款保險費申報傳輸系統」

為簡化要保機構存款保險費申報繳納作業程序，本公司105年度開發完成「存款保

險費申報傳輸系統」，將書面寄送存款保險費計算相關報表，改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有效減輕要保機構表報負擔，提升保費申報作業之便利性及效率性。另為促使要保機構

正確計算存款保險費，本年度舉辦四場次「FinTech暨存款保險研討會」，就保險費歸戶

原則、存款相關電子檔案查核常見問題等議題，對要保機構進行說明，同時並延聘國內

金融科技專家，於會上分享數位金融時代對金融機構經營之影響及其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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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日：105年12月31日         單位：百分比  各類要保機構適用風險差別費率分佈圖

全體要保機構 本國銀行 農、漁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外國及大陸地區

銀行在臺分行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註：全體要保機構不含中華郵政公司；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不含中華郵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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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積極宣導存款保險制度

為向存款人宣導存款保險制度之政策性功能，本公司持續透過各要保機構、

電視、網路、廣播、宣導海報、報章雜誌及交通運輸工具等多元化方式進行相關

宣導，及對來訪之大專院校師生介紹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傳遞存款保險最高保額

新臺幣300萬元暨保障範圍包括新臺幣、外幣存款及利息等訊息，以加強存款大

眾對切身權益及存款保險制度之認知。

二、風險管理業務

為控管承保風險，本公司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22條規定取得要保機構相關

財、業務資訊，透過運用主管機關單一申報窗口系統資料及金融預警系統、實施

專責人員制度及加強與相關金融監理機關之監理資訊共享及協調處理機制，持續

強化本公司之風險控管效能，積極扮演風險降低者(risk-minimizer)的角色，以發

揮存款保險保障存款人權益及安定金融之效益。

為提升風控效能，本公司自102年起陸續將場外監控資訊、警訊及例外管理

事項予以標準化及明確化，依要保機構風險程度施以不同的監控頻率，建立更標

準化及明確化之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並視金融業務風險變化動態調整。本年

度主要執行成效如下：

總經理林銘寬(左十)率本公司主管向來訪臺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暨財金所師生介紹我國存款保險制度

14



（一） 運作全國金融預警系統，以執行場外監控作業

1. 按月或按季產出例行性管理報表並與相關主管機關資訊交流

 本公司之金融預警系統包括申報資料(按季)評等系統、業務分析季報系統、網際網路(每

日)監控系統(監控要保機構主要業務項目)及專責人員系統（整合前兩系統產出資訊）等

子系統，定期(按月或按季)產出相關管理報表與相關主管機關資訊交流。

2. 因應經濟金融環境變遷及配合金融監理變革，持續強化申報資料評等系統之研修及運作

(1) 因應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強化銀行

流動性風險之管理，自 105年第 2季起將流動性覆蓋比率納入申報資料評等系統評

估指標。

(2) 為促使要保機構重視資訊安全管理，自 105年 9月底起，於「要保機構管理能力風

險調整申報表」，試行增列資訊安全加、扣分等項目，並舉辦該項目修正說明會，期

要保本國銀行能更加完善資訊安全之控管。 

3. 為配合政府對金融機構資訊採逐步公開揭露之政策，讓社會大眾取得要保機構整體財務

暨相關指標等資訊，按季摘錄「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業務分析季報」部分內容登

載於本公司網站及存款保險資訊季刊供大眾查閱；存款人亦可透過本公司網站連結至相

關主管機關網站取得要保機構近期公布之財、業務相關資料，有助於強化市場自律功

能。

副總經理蘇財源 (右二 )率同仁辦理本公司「御守幸福 分享圖文」網路宣導起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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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金融機構特殊風險業務，加強評估分析，以控管承保

風險

1. 定期編製「全體要保機構每月申報資料警訊分析」、「金融控

股公司營運季報」、「本國銀行與信用合作社放款資產品質分

析」、「經營風險異常要保機構財務彙總」、「經營風險偏高

要保機構財務彙總」、「全體金融機構存放款相關統計」、

「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概況報告」、「要保本國銀行損益變化

及結構分析」、「本國銀行投資證券化與結構型商品統計報

告」、「本國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及應收承購款項-無追索權概況

報告」及「現金卡及信用卡業務市場現況報告」，作為內部控

管承保風險之參考。

2. 配合主管機關監理政策，編製「本國銀行海外（不含中國大陸

地區）資產暴險分析報告」、「本國銀行對中國大陸地區資產

暴險分析報告」、「銀行承作店頭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分析相

關報告」及「本國銀行大陸地區分行、子行簡明財務狀況」

等，強化特定風險業務項目之監控，俾有效控管承保風險。

3. 為引導要保機構重視金融科技之資訊安全管理，於本年度舉辦

「金融科技及資訊安全座談會」，邀請學者、專家、金融業

者、金融科技業者、資安科技業者及相關機關等代表，就銀行

業發展金融科技對資訊安全及風險管理機制影響、如何強化資

訊安全與風險管理機制及設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F-ISAC)等面向進行意見交流，並彙整「金融科技及資訊安全

座談會紀實」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三） 實施專責人員制度，落實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

1. 專責人員持續透過金融預警系統產生之異常警訊、金融檢查報

告、主管機關核處函令、金融監理資訊分享機制、重大偶發通

報機制、會計師財簽報告、各種公開資訊揭露等管道，廣泛蒐

集及分析要保機構相關財、業務資料，持續監控要保機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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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變化，並依要保機構風險程度，撰寫不同頻率之經

營分析報告。

2. 針對承做建築放款偏高、關聯戶放款集中或投資商品類

別過於集中或財務狀況欠佳之要保機構，持續請其按月

或按季提供相關財、業務資料，由專責人員辦理特殊表

報稽核，追蹤其風險調整或財務改善情形，並適時函請

要保機構改善相關缺失或報請主管機關督促改善。

（四） 積極參與國內外相關金融監理機關之資訊交流及協

調處理機制  

1. 本公司董事長雷仲達於105年11月隨同金管會副主任委員

等官員赴美拜會北美地區聯邦準備銀行與州金融監理局

及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就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G-SIBs)及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篩選指標、銀行

清理機制之跨境合作、存保制度等多項議題進行意見交

流。

2. 本公司董事長參加金管會設置之「金融監理聯繫小組」

會議，針對與要保機構經營風險相關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並提出建議。

3. 金管會於105年7月14日修正偵測金融機構重大風險作業要點，本公司派員參加場外監

控平台會議，提出要保機構財、業務狀況分析報告分享監理資訊，有效強化場外監控

效能。

4. 派員參加銀行及票券公司監理資料申報窗口小組，辦理單一申報窗口申報報表修改及

系統更動事宜，俾相關監理資訊更臻完善。 

5. 派員參加銀行公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持續研議工作小組」下之各分組會議，協助法

規修訂等事宜，包括「壓力測試分組」協助設計我國壓力測試情境調整之作業規劃；

「市場風險分組」協助研議法規修訂草案及資本計提計算方式等；「信用風險分組」

完成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相關法規修訂草案及翻譯文件；「作業風險分組」協助研議修

訂作業風險資本計提計算方式草案等工作。

董事長雷仲達(右)隨同金管會高階官員赴美拜會北

美地區金融監理機關，並與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

司董事長Mr. Martin J. Gruenberg(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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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席農、漁會信用部主管機關召開之相關輔導會議，與其主管機關密切配合，

加強輔導農、漁會信用部之業務經營。

三、清理業務

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場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於該基金100年底屆期結束

後，尚有待處分之保留資產包括不動產、股票、授信債權及藝術品等，由本公司

以接管人或清理人身分續行處理。本公司依渠等資產屬性並考量市場需求，自行

或委託辦理公開標（出）售，以加速回收資金，並就該等機構之未結訴訟案件積

極辦理。

（一） 以清理人身分賡續處理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留資產及其他未結

事項

1. 賡續辦理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以下簡稱高企）、中興商業銀行（以下簡稱中

興銀行）、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以下簡稱花企）、臺東區中小企業銀行（以

下簡稱東企）及中華商業銀行（以下簡稱中華銀行）等5家停業機構之清理事

宜，包括清理未結訴訟案、收取債權、處理提存於法院之擔保金等事項。

2. 本年度計收回中華銀行保留授信301,039,399元。目前尚待了結之案件包括：

(1) 中華銀行保留授信迄本年底尚餘 2戶 2筆授信債權總額 833,876,444元。

(2) 花企保留訴訟案，業已判決部分勝訴確定，目前刻查調債務人財產，如有

財產將辦理後續執行程序。

（二） 以接管人身分積極處理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留資產及其他未結

事項，本年度主要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1. 慶豐銀行保留資產處理情形：

(1) 保留藝術品：本年度未有物件售出，剩餘 13件畫作及 1件銅雕，帳列金額

310,300元。

(2) 保留不動產：本年度未有物件售出，剩餘 2件不動產（含大台北華城舒伯

特特區土地因涉訟暫無法出售），帳面淨額 99,181,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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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聯信託保留資產處理情形：

(1) 中聯信託持有台北金融大樓公司（以下簡稱台北 101）之股權 22億 2,205

萬元，佔 15.116%。台北 101股權之後續處理，依金融重建基金第 93次

管理會決議，考量國內景氣持續回升，該公司之經營可望持續提升，爰擬

視該公司之營運及財務提升狀況，依主管機關指示適時辦理標售處分。

(2) 台北 101經 105年 6月 29日該公司股東常會決議配發 104年度現金股利

每股 1.25元，中聯信託依持有股數計算獲配發現金股利 277,756,368元，

已返還本公司及金融重建基金。

3. 繼續發放鳳山信用合作社社員股金

 本年度透過內政部取得鳳山信用合作社未領股金社員之最新戶籍地址，於105

年9月20日在本公司網站刊載社員股金領取公告，並已陸續寄發股金發放通知

書予尚未領取股金之社員。本年度代發社員股金1,037戶，金額3,204,317元，尚

餘7,072戶之股金21,832,889元，將繼續辦理代發。

（三） 存款保險法規及處理問題要保機構相關法律之研修

為配合相關法規修正及要保機構業務演進，研修「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

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四版）」，已於105年5月函請各要保機構配

合修正相關檔案資料建置及轉檔程式，預定106年2月1日起正式實施。

四、金融重建基金屆期後相關法律訴訟

(一) 本公司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17條規定，及金融重建

基金管理會會議決議，積極對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不法人員進行民事責任追

償，以彌補金融重建基金之賠付損失及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該基金於100年

底屆期結束後，有關上開不法人員之民事責任追償，由國庫（金管會）承

受，仍委託本公司繼續辦理。截至本年底止，提起民事責任追償之案件計

143件。

(二) 本年度對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未了結訴訟案件，計了結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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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核業務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所賦予之查核權，本公司持續對要保機構辦理各項法定事項

查核，並對新設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辦理承保審核實地查證作業。本年

度辦理情形如下：

(一) 對新設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辦理實地查證，以強化承保審核作業，

並降低承保風險。本年度計辦理2家農會及3家漁會信用部申請加保之實地查證

作業，對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督導完成改善始核准加保。 

(二) 對要保機構申報之存款保險費資料，辦理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查核，以確認

資料及保費計繳之正確性。本年度計辦理79家要保機構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

相關資料缺失，均函請受查核機構辦理改善。

(三) 對要保機構依法應建置之電子資料檔案，辦理建置檔案格式及內容之正確性實

地查核，俾利於履行保險責任時，能利用電子資料檔案即時計算賠付金額。本

年度計辦理41家要保機構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督導受查核機構完成

改善。 

(四) 對要保機構申報之風險指標資料辦理實地查核，確保申報資料之正確性，以真

實反映要保機構財、業務現況及風險，並有效控管承保風險。本年度計辦理49

家要保機構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函請受查核機構辦理更正。

六、資訊業務

(一) 開發「存款保險費申報傳輸系統」，提供要保機構及資訊共用中心透過網路上

傳或線上填報保費計算資料、資料維護、資料查詢及最新消息通知等功能。

(二) 配合「要保機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第四版）」

修訂，擴充「要保機構電子資料檔案檢核系統」功能。

(三)「資金運用管理系統」新增商業本票交易模組。

(四)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修訂政府網站相關規範內容，本公司「全球資訊網站」重

新改版設計，新增功能包括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技術及符合無障礙網頁A+等級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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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遵照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對於Windows 7及IE8之安全設定規範，完成政府組態

基準(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 GCB)之導入工作，強化資訊作業安全。

七、研究發展

為使業務發展能更切合金融環境之變革，蒐集並研究業務相關之最新資料，本年度

較重要之研究發展成果簡述如下：

（一） 研析「本行支票、保付支票」及「職工退休金信託財產存款專戶」之保障方式

研議「本行支票、保付支票」現行保障方式之妥適性，及「職工退休金信託財產存

款專戶」適用存款保險條例第13條第3項規定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之適法性等議題，並

將相關研析結果、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議綜合意見、銀行業者意見調查等資料，彙送主

管機關參考。

（二） 研訂「要保機構之信託財產存款歸戶方式表」 

配合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將信託財產所持有或開立之存款納為每一存款人範圍，

爰參酌信託相關法制及信託業務實務，研擬「要保機構之信託財產存款歸戶方式表」，

並於洽詢辦理信託業務主要銀行及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意見酌予修正後，再函

知全體要保機構配合辦理歸戶及計算存款保險費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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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召開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 28次及第 29次會議

第28次會議係討論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股東得否訴請賠償其投資跌價損

失。第29次會議探討：1.有關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不保存款項目

「各級政府機關之存款」，是否與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之「各級公庫

存款」作一致性修正；2.研究「全民健康保險費專戶」、「勞工保險費專戶」等依法

得由投保單位（含金融機構或一般投保單位）開立之存款專戶，可否單獨受存款保險

保障議題，並分析該等存款專戶損失之風險承擔情形，及應受存款保險保障之真正受

益人。

（四） 參與 IADI國際研究

本公司主持或參與之IADI國際研究案如下：

1. 由本公司主持者計有「公共政策目標」及「銀行倒閉處理國際準則更新」等2項研究計畫。

2. 推動發布「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遵循評估手冊(IADI Handbook for the Assessment 

of Compliance with the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s)」。

3. 持續參與IADI研究計畫，包括：「金融創新與普惠金融」、「問題金融機構資本與債權重

建對存款保險及資金籌措之意涵」、「購買與承受」、「問題信合社之處理」及「存款保

險基金目標值」等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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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題研究及摘譯報告

1. 研究重要國際財經資訊，完成「美日韓等國對提款機資訊安全防護措施簡述」、

「資訊科技風險檢查計畫 (InTREx Program)－提升資訊科技與作業風險檢查流

程」、金融穩定委員會105年3月18日發布「問題銀行處理機制第二次專題檢視報

告」重點摘要、「新加坡金融科技監理沙盒指導方針諮詢報告摘要」及「英國

2015年1月16日更新2013年12月發布之監理政策第SS19/13號公報處理計畫重點

摘要報告」等專題報告，並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2. 完成參加IADI第十四屆「危機準備–制度安排與協調、危機溝通及緊急應變計畫」

國際研討會、105年2月日本存款保險公司於京都舉辦之第九屆圓桌會議等各項國

際研討會、論壇或訓練會議等出國報告10餘篇，並提供具體建議。

3. 配合主管機關需要，提供最新存款保險及問題金融機構處理相關資訊之國際趨勢

及各國實務作法。

（六） 發行「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邀請專家學者撰述有關存款保險、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及金融監理趨勢等專文，

分送各有關機關、要保機構、大學院校、中央民意代表、各地圖書館及文化中心，

以宣導存款保險相關知識。

（七） 編印存款保險叢書

將本公司出國考察研習報告及研究報告等7篇，編印成叢書發行，供各界參考：

1. 參加歐洲存款保險機構論壇及羅馬尼亞銀行存款保障機構共同主辦「新監理環境

下之存款保障機制」國際研討會摘要報告。

2.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亞太區域委員會第十二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報告。

3.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第十三屆「更新存款保險核心原則以強化金融穩定架

構」國際研討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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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加歐洲存款保險機構論壇與克羅埃西亞存款保險暨處理問題銀行機構共同主辦

「航向金融穩定」國際研討會摘要報告。

5. 參加FSI-IADI共同主辦「銀行處理、危機管理及存款保險議題」國際研討會摘要報

告。

6. 參加菲律賓存款保險公司舉辦「存款保險基金目標值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

7. 參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第十四屆「危機準備–制度安排與協調、危機溝通及緊

急應變計畫」國際研討會報告。

八、國際交流

鑒於參與存款保險國際組織及合作有助於金融體系之穩定，本公司自91年起，即

配合政府政策，參加IADI成為其創始會員並積極參與相關國際事務，本年度於IADI中

擔任執行理事會(Execut ive Counci l, EC)理事、核心原則與研究委員會(Cor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CPRC)主席及研究與準則技術委員會

(Research and Guidance Technical Committee, RGTC)主席等重要職務外，亦擔任

本公司舉辦「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國際專業訓練研討會

24



IADI亞太區域附屬委員會「優先策略與行動計畫委員會」會員。為促進國際合作及提

升本公司國際能見度，本年度持續積極參與相關國際交流活動，摘述如下：

（一） 舉辦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國際專業訓練研討會

為強化國際實質交流與合作，並提昇我國在國際存款保險領域之專業知名度，本

公司105年11月下旬舉辦「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Internat ional Train ing 

Seminar on Payout Operations, Mechanisms and Case Studies）」國際專業訓練研

討會，邀請國際同業資深專業代表來臺講授賠付專業課程及個案處理經驗，我國金管

會及中央銀行等金融安全網機構亦派代表與會，有助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及本公司專

業形象。

（二） 加強國際金融安全網合作與交流，邀請 IADI主席 Dr. Thomas M. Hoenig於

105年 10月下旬來臺訪問

本公司為強化與國際金融安全網各機構之合作交流，邀請IADI主席Dr. Thomas 

M. Hoenig於105年10月下旬率員來臺訪問，期間並拜會我國政府高層及金管會主任委

員等。Dr. Hoenig以IADI主席身分來訪，對於肯定臺灣對全球及國內金融安全網之參

與及貢獻而言，別具意義。

董事長雷仲達主持「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

研討會之晚宴

董事長雷仲達(右二)陪同IADI主席Dr. Thomas M. Hoenig(左二)拜會

金管會主任委員(左三)等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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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受邀擔任國際研討會講座，推展臺灣經驗

本年度多次派員出席或主持IADI執行理事會、研究與準則委員會、治理

工作小組、訓練與會議委員會、會員與溝通委員會及亞太區域委員會(Asia-

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APRC)等系列會議，如：參加IADI第15屆全球

會員代表大會暨國際研討會，本公司董事長雷仲達受邀擔任「處理危機之最

適籌資架構」場次講座暨與談人，分享臺灣存款保險籌資架構及經驗，廣獲

好評。會議期間雷董事長並與印尼存保公司執行長Mr. Fauzi Ichsan及寮國存

保機構總經理Mrs. Sengdaovy Vongkhamsao進行多邊會談，分享各國經濟

及金融現況、存款保險制度實施經驗，以及討論未來合作方式。此外，本公

司近年來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經驗及建立完善存款保險機制，獲得國際同業之

肯定，多次邀請本公司於IADI或其他會員國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中擔任講座，

分享臺灣經驗，如：本公司總經理林銘寬受邀參加蒙古存款保險公司

（DICOM）舉辦之IADI APRC技術交流研討會並擔任講座。另與各國存款保

董事長雷仲達(右二)受邀擔任IADI第15屆「萬全準備迎戰下一次危機」國際研討會第三場次講座暨與談人，與其他講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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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機構、金融監理機關及研究機構代表，依其業務

需求提供雙向交流與專題訓練，如「亞洲金融監理

官考察團」包括菲律賓央行監理暨檢查局及越南央

行銀行監理局等官員，及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執行副

總經理率員來訪，皆由本公司董事長雷仲達率員接

見並交換經驗與意見，對推廣臺灣經驗並建立國際

形象，甚具助益。

（四） 持續與國際同業洽簽及續簽合作備忘錄，擴

展國際關係

本年度賡續與國際同業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截至105

年12月底止，本公司與國際金融安全網成員簽署

MOU或交流意向書之家數已達16家。

總經理林銘寬(右)受邀擔任IADI APRC技術交

流研討會講座，並與蒙古存款保險公司時任執

行長Mr. Lkhagvasuren Byadran(左)合影

董事長雷仲達(後排左四)與印尼及寮國存保機構高階主管在韓

國首爾進行多邊會談

董事長雷仲達（右五）率本公司高階主管接見菲律賓、越南等亞洲金融

監理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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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力資源

（一） 人力結構

年底 職員人數
 職員 
平均年齡

職員教育程度

 研究所畢業  大專畢業 其他

105 155 49 46 106 3

104 152 49 39 110 3

103 156 49 35 118 3

102 156 48 35 118 3

101 155 47 35 117 3

100 153 47 32 118 3

本公司105年底各處室職員人數如下：
首長、業務委員及秘書室20人 風險管理處30人 清理處9人
特別查核處16人 業務處14人 國際關係暨研究室8人 法務處12人 
會計處9人 人事室5人 資訊室14人 政風室1人 
中區辦事處8人 南區辦事處9人

（二） 風險管理處增設金融預警二科

為因應金融市場趨勢變化，奉金管會核定自105年7月1日起於風險管理處增設金

融預警二科，專責監控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與對海外及大陸地區暴險事宜。

（三） 辦理公開甄試進用新進人員 9人

為應人力更新需要，就104年專案精簡人力進行回補，另並衡酌未來業務整體發

展之需訂定甄試用人計畫，於報奉金管會核准後委外辦理公開甄試，共錄取9名新進

人員，並舉辦新進人員訓練。

（四） 辦理高階主管領導管理研習營

為增進各單位正、副主管領導管理知能與技巧，聯結向心力，賡續本公司組織之

優質發展及活力，特於105年7月舉辦高階主管領導管理研習營。

（五） 人員培訓

為提升員工素質暨加強員工專業知識，本年辦理員工訓練總計1,557人次，平均

每人參加各項專業訓練次數為10次，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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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員參加台灣金融研訓院、公務人員訓練班等機關舉辦之專業訓練。

2. 定期自辦業務研討會，由本公司資深優秀人員或外聘專家演講及舉辦個案實例研討會。

3. 選派同仁出國研習及參加國際會議，加強與存款保險有關專題之研究。

4. 為提昇同仁英、日語能力，每週舉辦1至2次英語及日語訓練。

十、內部控制

（一） 內部控制制度

1. 自100年3月3日起成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由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管為小組

成員，本年度共召開2次會議，負責推動內部控制相關工作及宣導重要措施，並持續辦

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教育訓練，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修正暨維持有效之內部控制

制度，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評估作業，逐級落實執行內部控制機制。

2.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第五版，已提報105年11月25日第11屆第8次董事會通過。

（二） 內部稽核

1. 為落實內部稽核作業，於100年8月成立內部稽核小組，指定業務委員擔任召集人，102

年9月依行政院指示提升副總經理為召集人，並由各處室副科長以上同仁擔任內部稽核

人員，並訂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內部稽核作業規定」及「本公司內部稽核手

冊」，作為執行內部稽核之依據及遵循規範。

2. 本年度內部稽核小組已對年度計畫內相關處室及指定項目辦理一般內部稽核，作成內部

稽核報告，並簽奉董事長核定。每半年追蹤複查及控管各處室缺失事項辦理改善情形。 

3. 內部稽核小組對各處室辦理自行評估所作成之自行評估報告，進行審核並追蹤缺失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並按月彙整自行評估結果陳報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審閱；每半年彙整缺

失事項辦理改善情形，陳報董事長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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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部稽核主管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內部稽核及自行評估執行情形及追蹤複查缺失事項改

善辦理進度。

5. 內部稽核小組已辦理104年度內部控制之整體層級自行評估作業，並向董事會報告。

十一、配合主管機關執行重大金融政策

（一） 派員支援保險安定基金接管 1家保險公司

配合主管機關接管1家問題保險公司之政策，派員協助支援保險安定基金處理接管事

宜，順利達成支援任務。

（二） 配合主管機關金融監理政策，強化特定風險業務項目之監控

依金管會偵測金融機構重大風險作業要點分析要保機構申報資料，並分享予主管機

關；另依主管機關函示，持續受託辦理本國銀行海外及大陸地區暴險、銀行店頭衍生性金

融商品等相關風險之分析或監控作業，並定期（不定期）提供相關報告予主管機關及辦理

要保機構通報重大信用風險案件之處理與後續追蹤事宜，協助金融監理並強化本公司風險

控管措施。

（三） 配合主管機關金融監理政策，研議我國系統性重要銀行 /金控公司監理措施計畫

金管會為預防我國大型銀行/金控公司未來發生經營危機，引發系統性風險，爰召集

研商「我國系統性重要銀行/金控公司篩選及監理措施計畫」會議，成立專案小組研議評

估篩選國內系統性重要銀行及重要金控公司，並研擬相關監理措施，本年度共召開四次研

商會議。本公司主要負責銀行清理計畫及資料報送機制之研議，並依會議決議，蒐集摘譯

國外履行保險責任、復原及清理計畫等相關機制資訊，及報告香港與英國之處理計畫及

「我國系統性重要銀行清理計畫網路報送機制規劃芻議」，未來將續依主管機關規劃之執

行計畫及預定時程，建立相關各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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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信用價值

努力建構金融安全網，持續強化金融機構風險控管能力，

使資本市場發揮最恢宏的經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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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5年及104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105年及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

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

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

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

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政府相關法

令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5

年及104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05年及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經營

成果與現金流量。

永輝啟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會計師公會：北市會證字第二六四一號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三七八號六樓

電   話：(02) 2717-0515

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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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

資產

民國105年及   

資產 附註 105年12月31日 ％ 104年12月31日 ％

流動資產

現金及存放央行 三、四  $  60,815,537  73.64  $  60,814,965  82.9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二、五  -    -    608  -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二、六  20,665,293  25.02  11,459,027  15.62 

應收款項 二、七  426,024  0.52  425,678  0.58 

本期所得稅資產  169,150  0.20  143,922  0.20 

預付款項  14,715  0.02  14,681  0.02 

短期墊款  651  -    709  -   

流動資產合計  82,091,370  99.40  72,859,590  99.3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二、八 

土地  228,833  0.28  228,833  0.31 

房屋及建築  265,486  0.32  265,486  0.36 

機械及設備  77,837  0.09  73,780  0.1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111  0.02  14,094  0.02 

什項設備  28,567  0.03  26,835  0.0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614,834  0.74  609,028  0.83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0.08  66,149  0.09 

 成本及重估增值  680,983  0.82  675,177  0.92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112,010)  (0.13)  (107,275)  (0.15)

機械及設備  (55,050)  (0.07)  (51,274)  (0.07)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480)  (0.01)  (9,954)  (0.01)

什項設備  (20,323)  (0.02)  (20,165)  (0.03)

 累計折舊小計  (197,863)  (0.23)  (188,668)  (0.2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483,120  0.59  486,509  0.66 

無形資產 二、九  4,635 0.01  6,272 0.01 

其他資產

存出保證金  657  -    882  -   

存出保證品  262,600  0.32  282,100  0.38 

抵繳存出保證品  (262,600)  (0.32)  (282,100)  (0.38)

其他資產合計  657  -    882  -   

資產總計  $  82,579,782 100.00  $  73,353,253 100.00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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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負債表

10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負債及權益 附註 105年12月31日 ％ 104年12月31日 ％

流動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二、十  $                  -    -    $       350,000  0.48 

  應付款項 十一  75,684  0.09  81,511  0.11 

流動負債合計  75,684  0.09  431,511  0.59 

其他負債

  一般金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二、十二  65,665,140  79.52  56,428,375  76.94 

  農業金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二、十二  4,338,203  5.25  4,007,204  5.46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二  197,722  0.24  176,720  0.2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551  0.03  25,551  0.03 

  存入保證金  1,127  -    1,479  -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十三  1,065,851  1.29  1,061,502  1.45 

其他負債合計  71,293,594  86.33  61,700,831  84.12 

負債總計  71,369,278  86.42  62,132,342  84.71 

資本 十四  10,000,000  12.11  10,000,000  13.63 

資本公積

  受贈公積  265  -    265  -   

保留盈餘

  法定公積  235,700  0.29  235,700  0.32 

  特別公積  1,000,466  1.21  1,000,466  1.36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二、五  -    -    (35)  -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二  (2,392)  -    8,050  0.01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23,535)  (0.03)  (23,535)  (0.03)

權益總計  11,210,504  13.58  11,220,911  15.29 

負債及權益總計  $  82,579,782 100.00  $  73,353,253 100.00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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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損益表

民國105年及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附註 105年度 ％ 104年度 ％

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      874,740  8.58  $      854,564  8.56 
  保費收入  9,325,719  91.42  9,124,236  91.4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二  2  -    -    -   
  小計  10,200,461  100.00  9,978,800  100.00 
營業成本

  利息費用  4,971  0.05  716  0.01 
  承保費用  275  -    253  -   
  手續費用  854  0.01  361  -   
  提存特別準備 二  9,305,235  91.22  8,914,097  89.33 

  小計  9,311,335  91.28  8,915,427  89.34 
營業毛利(毛損)  889,126  8.72  1,063,373  10.66 
營業費用

  業務費用  812,020  7.96  811,981  8.14 
  管理費用  57,268  0.56  57,954  0.58 
  其他營業費用  4,754  0.05  4,973  0.05 
  小計  874,042  8.57  874,908  8.77 
營業利益(損失)  15,084  0.15  188,465  1.89 
營業外收入

  賠償收入  84  -    88  -   
  什項收入  572  0.01  4,251  0.04 
  小計  656  0.01  4,339  0.04 
營業外費用

  資產報廢損失  161  -    3,903  0.04 
  什項費用  15,579  0.15  188,901  1.89 
  小計  15,740  0.15  192,804  1.93 
營業外利益(損失)  (15,084)  (0.15)  (188,465)  (1.89)

稅前淨利(淨損)  -    -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二  -    -    -    -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    -    -    -   
本期淨利(淨損)  $                 -    -     $                 -  -   
附註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二、五 35 (35)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二 (10,442) (8,87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合計  (10,407)  (8,909)
普通股每股盈餘   $ -   $ -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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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105年及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資本
資本

公積

              保留盈餘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

調整數

總計法定

公積

特別

公積

累積

盈餘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未實現

評價損益

確定福利

計畫之

再衡量數

104年1月
1日餘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 $               -  $16,924  $(23,535)  $11,229,820 

104年度
淨利 - - - - - -  -    -    -   

104年度
其他綜合

損益

- - - - - (35) (8,874)  -   (8,909)

104年12
月31日餘
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35)  8,050  (23,535)  11,220,911 

105年度
淨利 - - - - - -  -    -    -   

105年度
其他綜合

損益

- - - - - 35  (10,442)  -    (10,407)

105年12
月31日餘
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 $               -  $(2,392)  $(23,535)  $11,210,504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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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105年及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5年度  104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   $ - 

  稅前淨利(淨損) -     - 

  利息股利之調整    (869,769 )    (853,847 )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869,769 )    (853,847 )

  調整項目    9,325,590    2,647,517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8,455,821    1,793,670 

  收取利息    849,230    767,131 

  支付利息    (4,979 )    (709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300,072    2,560,09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9,205,622 )    (3,374,491  )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2,214 )      -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832 )    (5,190 )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214,667 )    (3,379,681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350,000 )    350,000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65,167    473,12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4,833 )    823,12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 572   $ 3,53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14,965    811,43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 815,537   $ 814,965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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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105年及104年12月31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

本公司於民國(以下同)74年9月依存款保險條例設立，設立宗旨為保障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維

護信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

 本公司為國營事業，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設立，並獲財政部函准免公開

發行。額定股本為新臺幣(以下同)壹佰億元，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面額壹拾元，已發行股數壹拾億

股。依行政院99年8月17日院臺財字第0990102146號函自100年度起，本公司之股權管理由財政部

移撥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截至105年12月31日止，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持股比

率分別為50.95%及49.05%。主要業務為辦理存款保險、要保機構承保風險管理事宜、對要保機構

辦理特別查核、處理問題要保機構及研訂存款保險相關法令制度等，並以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

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設置信用部之農漁會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等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為

承保對象。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一般會計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本公司為國營事業，會計處理主要依據預算法、決算法、存款保險條例、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本公司會計制度及審計部對國營事業會計事務頒布之各項法令辦理，法令未規定者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處理。每年決算須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並以監察院審計部為最終之審定機關。

        本公司截至104年度止之帳冊，業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計部審查完竣。 

（二） 金融資產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以公平價值評價且其價值變動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2.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係以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量。      

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本公司之資金，除備供經常費用開支及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履行保險責

任、提供財務協助、成立過渡銀行及辦理墊付等用途外，應投資於政府債券、存放中央銀行或以經

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之方式運用。

（三）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凡屬附條件買回之債券交易，列為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38 39



（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評價基礎及折舊方法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為入帳基礎，並以成本減累計折舊為帳面價值(土地除

外)，重大改良更新及擴充換置，均作為資本支出；修理及維護支出，則列為當年度費

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出售或報廢時，其成本及累計折舊均自帳上沖銷。折舊係按估計

耐用年限，以平均法計算提列。

（五） 無形資產

係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依平均法按三年平均攤銷。

（六） 員工福利

1. 本公司事業人員之退休、撫卹及資遣依行政院核定比照適用「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

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辦理。退休金之給與，依前揭辦法第41條之1規定，於

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87年3月1日)後之工作年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計算；於適用

勞動基準法前之工作年資，係依規定計算保留年資結算給與及按月提撥公提儲金(薪資

4%至8.5%)、自提儲金(薪資3%)。本公司工員退休金之提撥，係依服務年資及退休時薪

資計算，屬確定給付之退休金。本公司專案契約人員退休金之提撥，係按渠等意願分別

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本公司應負擔之退休金，業經委請精算師依相關法規及2013年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19

號（IAS19：員工福利）精算並足額提列，分別撥付本公司事業人員退休基金監督委員

會、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存儲臺灣銀行勞工退休金專戶及勞工保險局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精算損益採轉入權益項下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示。

2. 依104年6月19日修正施行之公教人員保險法，本公司之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離職退

休，若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得請領養老年金給付，其中屬於超過基

本年金率計得之金額(超額年金)，由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依法審定後，通知本公司按月

支給被保險人。

本公司應負擔之公教人員保險超額年金，業經委請精算師依相關法規及2013年版國際會

計準則公報第19號（IAS19：員工福利）精算，足額認列「其他負債-員工福利負債準

備」，精算損益並採轉入權益項下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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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行政院規定訂定「退休人員照護事項」，本公司退休人員退休時如年滿60歲;

或任職滿25年年滿55歲，每人每年發給三節慰問金共計6千元。

（七） 提存特別準備及稅前淨利

係依存款保險條例第5條「存保公司於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

後之餘額，應全數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規定辦理。

（八） 資產減損

當環境變更或某事件發生而顯示公司所擁有的資產，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

價值時，公司應認列減損損失。可回收金額係指資產之公平價值及其使用價值，二

者金額較高者。淨公平價值係指資產在正常交易中，經由資產之銷售並扣除處分成

本後所可取得之金額，而使用價值係指預期可由資產所產生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

現值。        

當以前年度所認列之累積減損損失之情況已不存在或減少時，則可在以前年度

提列損失金額的範圍內予以迴轉。       

三、現金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週轉金  $ 350  $  350 

支票存款  8,512 3,552 

活期存款  1  1 

國庫存款  798,453  797,892 

合計  $  807,316   $                  8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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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放央行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支票存款  $                    8,221  $                13,170 

自存款日起3個月以上 
到期存款

 60,000,000 60,000,000 

合計  $           60,008,221  $         60,013,170 

五、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股票-臺灣50  $    -  $ 643

減：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流動

- (35)

合計  $ -  $ 608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債券  $          20,665,293  $         11,459,027 

105及104年底，利率區間皆為0.798%~2.2%。

七、應收款項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應收利息  $               425,961  $            425,678 

應收票據  63  -   

合　　計  $               426,024  $            425,678 

42



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5年12月31日

項目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價值

土地  $              228,833  $                          -    $              228,833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    66,149 

房屋及建築  265,486  112,010  153,476 

機械及設備  77,837  55,050  22,787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111  10,480  3,631 

什項設備  28,567  20,323  8,244 

合計 $             680,983  $              197,863  $              483,120 

104年12月31日

項目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價值

土地  $           228,833  $                       -    $             228,833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    66,149 

房屋及建築  265,486  107,275  158,211 

機械及設備  73,780  51,274  22,506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094  9,954  4,140 

什項設備  26,835  20,165  6,670 

合計  $          675,177  $           188,668  $             486,509 

截至民國105年及10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火險及竊盜險投保金

額分別為200,337千元及200,4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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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無形資產-電腦軟體

項目 105年度 104年度

期初餘額  $                    6,272  $                    11,795 

本期增加  2,439  -   

本期減少 (4,076) (5,523)

期末餘額  $                    4,635  $                     6,272 

十、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 -  $ 350,000

104年底之借款利率為0.４%。

十一、應付款項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應付利息  $                            -    $                           7 

應付費用 2,934 3,052 

應付代收款 751 4,060 

應付退休金費用  -  8 

其他應付款  71,999  74,384 

合計  $                  75,684  $                 81,511 

十二、賠款特別準備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一般金融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
 $          65,665,140  $         56,428,375 

農業金融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
4,338,203 4,007,204 

合計  $          70,003,343  $         60,435,579 

係依存款保險條例及行政院核定之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屆期結束相關問題規劃方案(以下

簡稱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方案)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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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 1,065,851  $ 1,061,502

上開表列金額中105及104年底分別計有264,446千元及263,177千元係金融重建基

金結束規劃方案移轉予本公司繼續辦理未結事項。

十四、資本

項目 105及104年12月31日

額定資本 10,000,000 千元

已發行普通股股本  10,000,000 千元

額定股數 1,000,000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1,000,000 千股

十五、其他

105年12月31日資產及負債總額中各有265,026千元，係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方

案移轉予本公司繼續辦理未結事項，帳列銀行存款1,958千元、存放央行262,488千

元、預付費用580千元、應付費用580千元及暫收及待結轉帳項264,446千元。

十六、或有事項

（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概括承受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後，發現一筆未揭露負債 270

千元要求增加賠付，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同意備案，將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實際支付該筆負債後，再依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方案之核處原則辦理，迄

105年度結束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尚未申請。

（二）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項下列有保證品 200千元，

因屬或有性質，依規定未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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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佑金融未來

接軌國際金融，以創新能量掌握經濟永續發展契機，

不斷擴大臺灣在全球最亮麗的展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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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最近五年要保機構家數統計表

單位：家數

年度
要保機構別

105年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本國銀行 39 39 40 40 39

信用合作社 23 23 23 24 24

農會信用部 282 281 278 277 277

漁會信用部 28 25 25 25 25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

在臺分行
28 29 29 29 26

合計 400 397 395 395 391

註：1. 本表基準日為各該年之12月31日。

        2. 本表之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及中華郵政公司。

表二  最近五年各類要保機構保額內存款比率

                                       單位：%

要保機構別
保額內存款占要保存款總額比率

105年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本國銀行 51.9 51.8 52.8 52.7 53.4

信用合作社 66.4 67.1 68.3 69.4 71.3

農會信用部 79.2 79.4 79.0 80.0 81.0

漁會信用部 82.3 83.4 82.5 83.4 83.3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1.7 2.4 2.4 3.0 10.5

平均比率 52.3 52.5 53.5 53.6 54.5

註：1.  本表基準日為各該年之12月31日。

2. 本表之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及中華郵政公司。

3.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以下存款之總額，100年起保額內存款係指新臺幣300萬元

以下存款。

4. 要保存款總額，係指要保機構帳列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存款負債科目之總額，扣除可轉

讓定期存單、各級政府機關存款 、中央銀行存款、金融同業存款等不保項目存款後之餘額。

重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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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最近十年保額內存款、保險費收入暨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要保機構

保險費                  
收入

保險賠

款特別

準備金

保險賠款特

別準備金占

保額內存款

比率 %類別 家數

要保存款          
總額

保額內                    
存款

保額內存款

占要保存款

總額比率                 
%

（a） （b） （b）/（a） （c） （c）/（b）

105
一般金融 89 38,318,605 19,917,155 51.98 8,994 65,665 0.33

農業金融 311 2,406,935 1,364,142 56.68 332 4,338 0.32

104
一般金融 90 36,903,038 19,263,169 52.20 8,799 56,428 0.29

農業金融 307 2,349,858 1,336,231 56.86 325 4,007 0.30

103
一般金融 91 34,980,573 18,636,378 53.28 8,646 47,343 0.27

農業金融 304 2,314,523 1,299,574 56.15 322 3,690 0.29

102
一般金融 92 33,053,762 17,667,896 53.45 8,328 27,133 0.15

農業金融 303 2,243,395 1,263,214 56.31 322 3,368 0.27

101
一般金融 88 31,305,920 17,007,656 54.33 8,196 0 0

農業金融 303 2,166,797 1,230,068 56.77 324 3,054 0.25

100
一般金融 89 30,127,900 16,255,949 53.96 8,792 0 0

農業金融 303 2,093,921 1,194,099 57.03 355 2,744 0.23

99
一般金融 90

存款全額保障

4,389 0 0

農業金融 301 302 2,507 -

98
一般金融 93 4,184 0 0

農業金融 290 291 2,395 -

97
一般金融 94 4,067 0 0

農業金融 290 301 2,293 -

96
一般金融 98 21,764,787 10,472,346 48.12 3,965 0 0

農業金融 278 1,298,495 900,009 69.31 365 2,189 0.24
註：1.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至98年12月31日止，對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其存款人之所有存款(即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之存款本息)均全額保障，不受存款保險最高保額之限制，復於98年10月宣布延長一年至99年12月31日

止。前開存款全額保障措施業自100年1月1日起恢復限額保障制度。

2. 本表基準日為各該年之12月31日。

3.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自96年起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區分為一般金融與農業金融等二準備金帳戶。其中一般金

融係指本國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及信用合作社；農業金融係指全國農業金庫、農會信

用部及漁會信用部。

4.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以下存款之總額，存款保險自100年1月1日起恢復限額保障，且最高保

額由96年7月1日起實施之新臺幣150萬元提高為300萬元，故96年保額內存款係指150萬元以下存款。

5. 存款保險費率：

（1）96年7月1日起，一般金融機構（指銀行及信用合作社）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為萬分之3、4、5、6、7等五級，

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但自99年1月1日起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5。農漁會信用部保額

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為萬分之2、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

（2）自100年1月1日起，銀行及信用合作社之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分別為萬分之5、6、8、11、15及萬分之4、5、

7、10、14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5。農漁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仍為萬分之2、

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

6.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本公司自91年1月起10年內，應將89年1月1日調高存款保險費率所增

加之存款保險費收入，撥付金融重建基金。

7. 因配合行政院核定金融重建基金與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合併運用機制，本公司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自96年9月起陸續分

攤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賠付款，致96年至101年一般金融機構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及該準備金占保額內存款比率

為0。

8. 政府自97年10月至99年12月31日止實施存款全額保障制度，爰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占保額內存款比率已不具意義，故

以「-」表示。

48



表四　最近5年重要收支項目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項目
105 104 103 102 101

營業收入 10,200 9,979 20,762 28,053 23,626

 利息收入 875 855 704 387 238

 保費收入 9,325 9,124 8,968 8,651 8,520

 撥入徵收收入 11,090 19,015 14,868

營業成本及費用 10,185 9,791 20,760 28,045  23,522

 提存特別準備 9,305 8,914 20,034 27,457 22,930

 利息費用 5 1 2 1 2

 業務費用 812 812 662 522 523

 管理費用 57 58 57 61 63

 其他營業費用 5 5 5 4 4

 其他支出 1 1

營業利益 15 188 2 8 104

營業外利益（損失） (15) (188) (2) (8) (104)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本期淨利 　 　 　 　 　

註：1. 表列101、102、103及104等4年依審計部審定數編列，105年依自編決算數編列。

2.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5條規定「存保公司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應全數提存保險賠

款特別準備金」，故本期淨利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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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公司年度大事紀

105.01.29 召開第11屆第3次董事會。

105.02.17
本公司前董事長桂先農率員赴日本東京參加日本存款保險公司主辦之第9屆圓桌會
議並擔任講座，分享臺灣處理金融危機經驗及金融安全網未來面臨挑戰之觀點。

105.02.21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瑞士巴塞爾召開之治理工作小組第一次專案會
議。

105.03.07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赴瑞士巴塞爾參加IADI召開之第47屆執行理事會、訓練與會
議委員會、研究與準則委員會等系列工作會議。

105.03.25 召開第11屆第4次董事會。

105.05.04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之治理工作小組第二次專案
會議。

105.05.20
本公司前董事長桂先農受命擔任金管會副主任委員，董事長一職由總經理林銘寬

代理。

105.05.23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法國巴黎舉辦之第48屆執行理事會、訓練與會
議委員會、研究與準則委員會等系列工作會議。

105.05.27 召開105年股東常會。

105.05.27 召開第11屆第5次董事會。

105.05.31
本公司舉辦「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指標修正說明會」向本國銀行說明差別費率

風險指標修訂內容。

105.06.03 104年度工作考成評列甲等。

105.06.15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於菲律賓怡朗舉辦之第14屆IADI APRC年會暨國際研
討會，與會人員並擔任兩場次講座。

105.06.30
奉行政院核定，本公司董事長一職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諮詢委員雷仲

達擔任。並於是日舉行新任董事長佈達及宣誓典禮，由金管會桂副主任委員主

持。

105.07.01 風險管理處增設金融預警二科。

105.07.05 存款保險費申報傳輸系統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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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3 召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28次會議。

105.07.29 召開第11屆第6次董事會。

105.07.29 副總經理陳聯一兼任秘書室主任。

105.08.15 總經理林銘寬率員參加於蒙古舉辦之IADI APRC技術交流研討會並擔任講座。

105.08.19
本公司舉辦「金融科技及資訊安全座談會」，引導要保機構重視金融科技之資訊

安全管理，以促進金融科技業務健全發展。

105.09.22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赴瑞士巴塞爾參加IADI召開之第49屆執行理事會會議。

105.09.29 本公司於高雄舉辦「FinTech暨存款保險研討會」。

105.09.30 召開第11屆第 7次董事會。

105.10.27
董事長雷仲達率員赴韓國首爾參加IADI第15屆全球會員代表大會暨國際研討會及
國際存款保險展，並擔任講座分享臺灣存款保險籌資架構及經驗，另與印尼存款

保險公司執行長及寮國存保機構總經理進行多邊會談。

105.10.30 IADI主席Dr. Thomas M. Hoenig來臺訪問。

105.11.11 本公司於臺中舉辦「FinTech暨存款保險研討會」。

105.11.15 新版全球資訊網站啟用。

105.11.15 召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29次會議。

105.11.22 本公司舉辦「問題金融機構賠付實務經驗」國際專業訓練研討會。

105.11.25 召開第11屆第 8次董事會。

105.11.29 本公司於臺北舉辦「FinTech暨存款保險研討會」。

105.11.30 董事長雷仲達率員隨同金管會金融監理團洽訪北美地區金融監理機關。

105.12.06
董事長雷仲達率員赴瑞士巴塞爾參加金融穩定學院(FSI)與IADI共同舉辦之國際研
討會，並洽訪英國金融服務賠付機構(F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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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存款保險制度之改進沿革

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參加

方式

自由投保 1. 88年1月改採為全面投保。
2. 96年1月修正：

(1) 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均應向存保
公司申請參加存款保險。

(2) 經存保公司審核許可後為要保機構。
(3) 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參加存款保險之要保機構，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資本額 1. 法定資本額新臺
幣20億元

2. 實收資本新臺幣
8億5萬元

1. 法定資本額於民國81年7月調高為新臺幣50億元。
2. 民國84年11月調高為新臺幣100億元並收足之。

參加

對象

1. 本國一般銀行
（不含中華郵政

公司）

2. 中小企業銀行
3. 信託投資公司
4. 信用合作社
5. 設置信用部之農
會、漁會

6. 外國銀行在臺分
行（外國銀行在

臺分行收受之存

款已受該國保障

者仍為對象）

7. 其他經財政部指
定之金融機構

1. 88年1月修正：
(1) 包括左列金融機構及中華郵政公司。
(2)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收受之存款已受該國存款保險
保障者得免參加。

2. 102年10月修正：將「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修正為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保險費基

數

保額內存款（存款

標的負債總額扣除

不保項目存款及超

過最高保額存款）

96年1月修正：
要保存款總額(存款標的負債總額扣除不保項目存款之
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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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改革事項

保險

費率

單一費率萬分之5 1. 76年7月起調降為萬分之4。
2. 77年1月起調降為萬分之1.5。
3. 88年7月1日起改採風險差別費率，費率分為萬分之

1.5、萬分之1.75及萬分之2等3級。
4. 89年1月1日起調整為萬分之5、萬分之5.5及萬分之6
等3級。

5. 96年7月修正：
 保額內存款按差別費率，保額以上存款按固定費率
計收存款保險費，費率如下：

金融機構 差別費率 固定費率

本國銀行、外國

銀行在臺分行、

信託投資公司、

信用合作社

萬分之3、4、5、
6、7等五級

原為萬分之0.25，
但自民國 99年 1
月 1 日起，固定
費率改為萬分之

0.5。

農、漁會信用部 萬分之2、3、4、
5、6等五級

萬分之 0.25

6. 99年11月修正： 
 保額內存款按差別費率，保額以上存款按固定費率
計收存款保險費，並自100年1月1日起施行。另於
102年10月，將「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修正為「外國
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並適用同一差別費率

分級規定。費率如下：

金融機構 差別費率 固定費率

本國銀行、外國及

大陸地區銀行在臺

分行

萬分之 5、6、8、
11、15等五級

萬分之 0.5

信用合作社 萬分之 4、5、7、
10、14等五級

萬分之 0.5

農、漁會信用部 萬分之2、3、4、5、
6等五級

萬分之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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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改革事項

最高

保額

新臺幣70萬元 1. 76年8月15日調高為新臺幣100萬元。
2. 90年7月立法制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
條例」，並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該基金設置

期間所處理及已列入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其

存款人之存款不受存款保險最高保額之限制。

3. 96年7月1日調高為新臺幣150萬元。
4. 政府為穩定金融體系，並強化存款人信心，爰於97
年10月宣布至98年12月31日前，對存保公司之要保
機構，其存款人之所有存款均全額保障，不受最高

保額之限制。98年10月宣布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
至99年12月31日止。

5. 99年8月12日金管會、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會銜發布自
100年1月1日起調高為新臺幣300萬元。

保障

範圍

存款本金及利息 1. 88年1月修正為限存款本金。
2. 自90年7月起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經營不善
金融機構，其存款本金及利息均受保障。

3.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在98年12月31日前，存款全額
保障範圍包括存款本金及利息。

4. 98年10月宣布存款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至99年12
月31日止。

5. 99年12月29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
及第13條條文，明訂保障範圍擴大至外幣存款及存
款利息。

54



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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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項目

1. 支票存款
2. 活期存款
3. 定期存款
4. 儲蓄存款
5. 信託資金
6. 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准承保之存款

1. 同左（90年7月起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經營
不善金融機構，其存款及非存款債務均受保障；94
年6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修正施行
後，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非存款債務不予賠付，惟

其在前開條例修正施行前已發生之非存款債務，仍

受保障。）

2. 96年1月刪除信託資金、儲蓄存款。
3. 97年5月增加：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
款。

4.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在98年12月31日前，存款人在
存保公司要保機構之所有存款受全額保障。依據金

管會、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於97年10月28日會銜發布
之「採行存款全額保障之相關配套措施」規定，全

額保障範圍包括：

(1) 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存款本
息。

(2) 同業拆款。
(3) 存保公司於接管期間為維持要保機構營運所必要
之支出及依法應給付之退休金、資遣費、相關稅

費等。

(4) 94年6月23日(含)以前發行之金融債券。
5. 政府於98年10月宣布存款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至

99年12月31日止。
6. 99年12月29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
及第13條條文，明訂以中華民國境內之存款為保險
標的，不包括銀行所設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受之

存款。

資金運用

範疇

1. 存放中央銀行
2. 投 資 政 府 債
券、政府擔保本

息之債券及金融

債券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存放中央銀行。
(2) 存放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提供政府債券為擔保之金
融機構。

(3) 投資政府債券及金融債券。
2. 96年1月修正：

(1) 存放中央銀行。
(2) 投資政府債券。
(3) 經存保公司董事會同意之方式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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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保險

責任方式

1. 現金賠付
2. 移轉存款
3. 暫以存保公司名
義繼續經營

1. 88年1月修正，除左列3種外，另加列提供財務協助
促使其他要保機構進行合併或承受。

2. 96年1月修正：
(1) 刪除暫以存保公司名義繼續經營方式。
(2) 提供財務協助促成併購或承受之對象，除「經勒
令停業之要保機構」外，增加「經依法派員接管

或代行職權者」。

對保額以

上存款及

非存款債

權墊付

無 88年1月修正，在不增加成本原則下，可先行代為墊
付，以解決停業機構債權人流動性需要。

處理問題

要保機構

及停業要

保機構免

辦招標、

比價、議

價及不適

用預算法

第25條至
第27條

否 88年1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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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協助

對象及協

助方式

限扶助有復業必要

之停業機構，協助

方式為貸款及購買

資產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受輔導、監管、接管之要保機構，協助方式為辦
理貸款、存款。

(2) 合併或承受受輔導、監管、接管及停業要保機構
之其他要保機構，協助方式為辦理貸款、存款、

提供資金及保證債務。

2. 96年1月修正：
(1) 要保機構淨值嚴重不足，有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
金融安定之虞，經認定有停業清理或退場處理之

必要，於停業清理或退場處理前派員接管或代行

職權者，存保公司得對該要保機構辦理貸款、存

款或其他財務協助。

(2) 存保公司提供財務協助前，應要求該要保機構所
從屬金融控股公司或其有控制性持股之任一要保

機構或農、漁會提供十足擔保。

(3) 要保機構經其主管機關依法派員接管或代行職權
者，存保公司得對其他要保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

提供資金、辦理貸款、存款、保證或購買其發行

之次順位債券，以促成其併購或承受問題要保機

構。

向其他金

融機構墊

借

無 88年1月增訂。

向中央銀

行申請融

資提供擔

保品之規

定

需提供十足擔保品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未能提供擔保品部分，由國庫擔保。
(2) 擔保部分超過淨值時，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銀行
報請行政院核定。

2. 96年1月修正：未能提供擔保品部分，主管機關得會
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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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申請

參加存款

保險之罰

則

無 1. 88年1月增訂，處應繳保費2倍罰鍰。
2. 96年1月修正：依其為一般金融機構或農業金融機
構，由存保公司分別報由其主管機關責令該金融機

構撤換負責人或廢止其許可。

存保公司

盈餘提撥

之方式

依公司法之規定 1. 90年7月修正：
 決算後盈餘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特別準備金。
2. 96年1月修正：
 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
應全數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存款債權

優先受償

無 95年5月新增：
存保公司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主管機關指定依本條例

處理要保機構，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債務清償時，

該要保機構之存款債務應優先於非存款債務。

區分為二

保險賠款

特別準備

金

無 96年1月新增：
1. 分為一般金融及農業金融二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2. 各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餘額占保額內存款之目標比
率為2%。

對要保機

構辦理查

核

存保公司必要時，

得報請主管機關洽

商中央銀行核准

後，檢查要保機構

之業務帳目

1. 96年1月修正：
 存保公司得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規定，對要保機
構辦理下列事項之查核：

(1) 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及電子資料檔案建置內
容。

(2) 是否有應終止要保契約情事。
(3) 履行保險責任前要保機構之資產及負債。
(4) 停業要保機構及提供財務協助之問題要保機構違
法失職人員財產資料及民事責任追償。

2. 101年1月新增：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金管會核定之
存款保險費率實施方案第3點第4款規定，為確認要
保機構申報風險指標相關資料、檔案之正確性，存

保公司得對要保機構辦理申報資料之覆核查核及評

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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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賠付

成本限制

規定

無 96年1月新增：
如有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金融安定之虞者，經存保公司

報請主管機關洽商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同意，並報行政院

核定者，得不受有關賠付成本之限制。

賠付前得

辦理債權

抵銷

無 96年1月新增：
存保公司辦理賠付前得就存款人在停業要保機構之債權

辦理抵銷。

對要保機

構終止存

款保險契

約

要保機構違反法

令、保險契約或經

營不健全之業務，

經存保公司提出警

告，並限期改正而

未改正者，應公告

終止其要保資格並

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96年1月修正：
將終止存款保險契約範圍擴大除原有之提出終止存款保

險契約之警告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外，並擴及以下

事項：

1. 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命令限期資本
重建或為其他財務業務改善，屆期未改善，或雖未

屆期而經上開機關或存保公司評定已無法改善。

2. 發生重大舞弊案或其他不法情事，有增加存款保險
理賠負擔之虞。

上開情況存保公司均應於通知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

主管機關後終止其存款保險契約，並公告之。

金融商品

應標示有

無受存款

保險保障

無 96年1月增訂。

要保機構

被終止要

保後存款

人之保障

方式

存款人之存款自終

止要保之日起一年

內，在最高保額範

圍，繼續受存保公

司保障

96年1月修正：
存款人之存款自終止存款保險契約之日起半年內，在最

高保額範圍，繼續受存保公司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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